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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切实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

各行政村（社区）、办线（站所）:

为切实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杜绝秸秆露天焚烧造成的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根据《上虞区关于切实做好禁止秸秆露天焚烧

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实施意见》(虞政办发﹝2016﹞87 号)、《上

虞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区委办﹝2019﹞141 号）、

《2020 年上虞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虞秸用

办﹝2020﹞1 号）等文件及上虞区蓝天保卫战攻坚工作要求，现就禁

止秸杆露天焚烧、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坚持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行政推动与技术服务相结合、

责任包干与督查监控相结合，以秸秆粉碎还田和秸秆能源化、肥料化、

饲料化、原料化为重点的利用方式，注重政策引导、强化监管、科技

支撑，形成政府主导、行政村配合、市场化运行、农民广泛参与的农



作物秸秆综合治理机制，确保 2023 年起全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 96%以上，秸秆离田利用率 16%以上，全面杜绝露天焚烧。

二、工作举措

(一)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1.推进秸秆机械粉碎还田，推进肥料化利用。加快推进秸秆机械

化粉碎和捡拾打捆作业，视秸秆数量，实行全量或部分粉碎还田，提

高土壤肥力，并对多余部分秸秆进行合理收储再利用。在秸秆粉碎还

田的基础上，鼓励对稻麦、油菜等农作物秸秆进行果园、笋园等覆盖

利用，在保温保湿的同时，提高土壤肥力。对不适宜农机作业的地区，

鼓励秸秆覆盖、生物腐熟、稻麦双套、行间铺草等其他方式还田。

2.构建秸秆收储运体系，推进产业化利用。要在充分激活已建秸

秆收储网点的基础上，积极培育秸秆收储组织，引导其与种植户（合

作社）、秸秆利用企业建立长期产销合作关系，建立健全利益联接机

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完善秸秆利

用产业链。

3.推动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推进多途径利用。因地制宜实施

秸秆中小规模综合利用项目，鼓励开展秸秆离田有机肥制作；鼓励发

展秸秆固化成型、碳化、秸秆沼气等能源化产业；鼓励养殖场（户）、

企业开展以秸秆为原料的饲料生产利用；鼓励发展以秸秆为基料的食

用菌生产；鼓励开展秸秆直接或以草帘覆盖果园等原料化利用。

4.加强秸秆集中粉碎，降低秸秆利用难度。为解决大量猕猴桃杆、

葡萄藤等木质秸秆难以直接高效利用问题，依托现有秸秆粉碎中心，

将秸秆先运送到秸秆粉碎中心粉碎后，再运送至春晖能源公司等企业



进行利用。粉碎秸秆除运送至春晖能源公司进行利用外，鼓励积极探

索市场化路径，增加木质秸秆利用效益，形成长效机制。

(二)政策保障扶持

区、镇财政安排农作物秸秆专项奖励资金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工作。重点奖励秸秆收储运体系运行、粉碎中心及秸秆中小规模综

合利用工作，确保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等工作有序开展。

1.项目和机械扶持。秸秆粉碎中心、收储网点、秸秆综合利用中

小企业等项目建设和秸秆粉碎机械、捡拾打捆机等有关农机购置，相

关补助按照上级政策执行。

2.收储和利用奖补。

（1）奖励对象。经绍兴市上虞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的秸秆收储网点、粉碎中心和综合利用中小企

业。明确纳入收储和综合利用奖励的农作物秸秆种类为本镇范围内产

生的水稻、葡萄、猕猴桃、杨梅、桑树、桃树、梨树等农作物秸秆。

（2）对秸秆收储网点和粉碎中心奖补标准。根据《2020 年上虞

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虞秸用办﹝2020﹞1

号）规定：乡镇（街道）秸秆收储网点进行秸秆收储，并由秸秆粉碎

中心或利用企业进行综合利用的，年收储量达到 100 吨的，给予 2 万

元奖励，每增加 100 吨增加 1 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 8万元。对于去

往粉碎中心的木质秸秆，按照 200 元/吨的标准进行奖补，每个乡镇（街

道）秸秆粉碎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

为进一步提高秸秆收集处置率，减少露天焚烧污染环境现象，镇

政府对秸秆粉碎中心 1500 吨以内部分秸秆每吨补助 380 元（其中 200

元为收集费），用于收集、粉碎和贮运等费用，同时额外补助每吨 3



0 元，作为责任和安全考核奖励进行补助；超过 1500 吨或未运到浙江

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处置的秸秆，仅补助每吨 200 元收集费和 30

元责任和安全考核奖励补助。

（3）对秸秆综合利用中小企业奖补标准。根据《2020 年上虞区

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虞秸用办﹝2020﹞1 号）

规定：对本区自产农作物秸秆开展秸秆有机肥、青贮饲料、能源燃料、

食用菌基料、工农原料利用等成效明显的主体，年利用量达到 500 吨

的，给予 4 万元奖励，每增加 100 吨增加 0.5 万元奖励，最高奖励不

超过 10 万元。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对全区农作物秸秆实行兜底

能源化利用，粉碎中心将粉碎后的秸秆运送至春晖能源，春晖能源无

偿对其接收利用，区级层面按照 50 元/吨的标准对春晖能源进行奖补；

对各收储网点收集运送的未粉碎秸秆，按照 280 元/吨的标准对春晖能

源进行奖补。

3.验收及奖励资金拨付。镇农业农村办负责对辖区内秸秆粉碎中

心、中小企业秸秆收储利用数量进行验收。同时落实专人对秸秆收集

和综合利用数量进行监管确认，做好台账、视频监控等资料留档备查

工作。对粉碎中心粉碎秸秆数量，按收进时的过磅数为依据，采用“月

报季查”监管模式，由粉碎中心实施主体报送每月秸秆粉碎数量至镇

农业农村办，并对其进行季度性查验，区级进行不定期抽查核验。奖

励资金按年度进行拨付兑现。本次农作物秸秆收集利用数量统计时间

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镇政府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

前完成验收并上报数量至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抓好秸秆禁烧工作是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

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事关生态优化、人民健康和美

丽乡村建设。各村（社区）、相关站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

做好秸秆禁烧、综合利用等相关工作，落实巡查人员，加强日常管控，

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政策，积极组织农业主体实施秸秆综合利

用。

(二)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

体，积极采用张贴标语、悬挂横幅、设立禁烧牌、发放公开信等形式，

深入宣传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危害性，宣传有关法律政策和处罚措施，

宣传秸秆综合利用对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农民增收等方面意义，

形成自觉利用、禁烧秸秆的良好氛围。

(三)严格规范管理。秸秆收集、粉碎、综合利用的实施主体具有

工商登记资料，无不良记录。必须对照要求开展工作，做好安全管理、

财务、档案等各项工作。有关的资料必须真实齐全，符合相关部门的

要求。对存在弄虚作假等现象，一经查实，收回资金;构成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上虞区永和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8 月 31 日


